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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26日的立法會會議  

 

就梁子穎議員  

“加速發展智慧政府，更好協助市民融入大灣區生活 ”議案  

提出的修正案  

 

立法會主席已批准陳紹雄議員及何俊賢議員就梁子穎
議員的議案動議修正案。隨附原議案措辭及修正案的標明文本
(立法會CB(1)428/2025(01)號文件 )，供議員參閱。  

 

2. 立法會主席會命令合併辯論上述議案及修正案。有關
程序載列如下，即立法會主席會 : 

 

(a) 請議案動議人發言及動議議案；  

 

(b) 就議案提出待議議題；  

 

(c) 請有意就議案動議修正案的議員按以下次序發言，
但在此階段不得動議修正案：  

 

(i) 陳紹雄議員；及  

(ii) 何俊賢議員；  

 

(d) 請官員發言；  

 

(e) 請其他議員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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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 請議案動議人就修正案發言；  

 

(g) 請官員再次發言；  

 

(h) 按照上文 (c)段所列次序處理各項修正案，即先請
第 一 項 修 正 案 動 議 人 動 議 修 正 案 ， 並 隨 即
就該修正案提出待議及待決議題，付諸表決，然後
處理其餘的修正案；及  

 

(i) 處理完畢所有修正案後，請議案動議人發言答辯，
接着就議案或經修正的議案 (視乎情況而定 )提出
待決議題，付諸表決。  

 

3. 謹提醒議員，根據《內務守則》附錄 IIIA，此項合併辯論

的時間 (包括表決 )最多 4小時。議案動議人共有 10分鐘動議

議案發言及答辯 (請參閱上文第 2(a)及 (i)段 )，另有 5分鐘

就修正案發言 (請參閱上文第 2(f)段 )；而修正案動議人及其他

議員每人可發言一次，最多5分鐘。  

 

 

 立法會秘書  

 

 

 

 

 

(陳玉鳳代行 ) 

 

連附件  



 

 

“加速發展智慧政府，更好協助市民融入大灣區生活 ”議案辯論  

 

1. 梁子穎議員的原議案  

 

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近年積極發展 ‘數字灣區 ’，香港特區作為

大灣區重要中心城市之一，必須加快城市數字化和智慧化；特區

政府為配合 ‘數字灣區 ’發展，必須堅持創新驅動、系統協同、綠色

低碳、數據開放共享，以完善數字政府建設；智慧政府是驅動建

設智慧城市的重要部分，各政府部門之間應促進數據流通，消除

‘資訊孤島 ’，並以大數據、雲端運算、人工智能等技術分析及共享

數據，更準確、更有效率地為市民處理公共服務，進行更公開透

明的社會資源分配，及早預測各項服務的需求，並進一步推動跨

境數據互聯互通；為此，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盡快落實公共服務全

面數字化，定期優化及檢討 ‘智方便 ’的設計及運作，推行各項有效

措施協助不同需求的市民使用電子化公共服務，促進香港特區融

入大灣區智慧城市的發展。  

 

2. 經陳紹雄議員修正的議案  

 

為了通過數字化促進粵港澳三地的經濟和社會深度融合發展，粵
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近年積極發展 ‘數字灣區 ’，香港特區作為大

灣區重要中心城市之一，必須加快城市數字化和智慧化；特區政

府為配合 ‘數字灣區 ’發展，必須堅持創新驅動、系統協同、綠色低

碳、數據開放共享，以完善數字政府建設；智慧政府是驅動建設

智慧城市的重要部分，各政府部門之間應促進數據流通，消除 ‘資

訊孤島 ’，並以大數據、雲端運算、人工智能等技術分析及共享數

據，更準確、更有效率地為市民處理公共服務，進行更公開透明

的社會資源分配，及早預測各項服務的需求，並進一步推動跨境

數據互聯互通；為此，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盡快落實公共服務全面

數字化，定期優化及檢討 ‘智方便 ’的設計及運作，推行各項有效措

施協助不同需求的市民使用電子化公共服務，展開建設城市大腦
的規劃，加強香港與內地數字基建的對接互認，促進香港特區融
入大灣區智慧城市的發展。  

 

註：陳紹雄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立法會 CB(1)428/2025(01)號文件 



-  2  -  

 

3. 經何俊賢議員修正的議案  

 

新興的資訊科技迅速發展，特區政府應積極把握數字化帶來的機
遇；粵港澳大灣區 (‘大灣區 ’)近年積極發展 ‘數字灣區 ’，香港特區

作為大灣區重要中心城市之一，必須加快城市數字化和智慧化；

特區政府為配合 ‘數字灣區 ’發展，必須堅持創新驅動、系統協同、

綠色低碳、數據開放共享，以完善數字政府建設；智慧政府是驅

動建設智慧城市的重要部分，各政府部門之間應促進數據流通，

消除 ‘資訊孤島 ’，並以大數據、雲端運算、人工智能等技術分析及

共享數據，更準確、更有效率地為市民處理公共服務，進行更公

開透明的社會資源分配，及早預測各項服務的需求，並進一步推

動跨境數據互聯互通；為此，本會促請特區政府盡快落實公共服

務全面數字化，調動現有資源以加大構建智慧政府的力度，檢視
現行傳統政府架構，推動政務智能化升級以提升整體政府效能，
優化數據隱私及安全保護機制，以提供更高效、便捷的公共服務，
定期優化及檢討 ‘智方便 ’的設計及運作，推行各項有效措施協助

不同需求的市民使用電子化公共服務，促進香港特區融入大灣區

智慧城市的發展。  

 

註：何俊賢議員的修正案以粗斜字體標示。  

 


